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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吉麻良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补充确认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暨资产抵押 

并接受关联担保的公告 

 

一、重大交易概述 

公司子公司绍兴圣苗针纺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圣苗针纺”）为补充公司流

动资金，保障公司项目运营，公司于 2023 年 6月 28日与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行签订《流动资金借款协议》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20000.00

万元，借款期限为自借款发放之日起 1年。由圣苗针纺全资子公司绍兴柯桥优谛

纺织印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优谛印染”）所属不动产权抵押。 

圣苗针纺于 2022 年 8月 22日与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签订《金租

贷借款合同》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5500.00 万元，借款期限为 2022 年 8月 22日

至 2023 年 3月 22 日。由圣苗针纺全资子公司绍兴柯桥优谛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所

属不动产权抵押。 

圣苗针纺于 2023 年 2月 22日，2023 年 4月 10日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签订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5998.00 万元和 1230.00 万元，

借款期限均为 18 个月。由圣苗针纺所属排污权抵押。 

圣苗针纺于 2023 年 5 月 8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《流动资金借款

合同》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4000.00万元，借款期限为年。由圣苗针纺所属不动

产权抵押。 

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季国苗先生、裘华芬女士无偿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

责任担保。上述贷款一年内若重新办理抵押和转贷授权公司直接办理。 

二、表决与审议情况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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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

于补充确认重大交易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该

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本次交易依据市场贷款利率行情择优选择贷款产品，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，

定价合理。 

四、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银行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。实际控制人季国苗、裘华芬无偿为公司银

行贷款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易，但该关联交易为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的关联交易，

豁免审议。 

五、重大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银行贷款是公司实现业务发展及经营的正常所需，通过银行等机构授

信的融资方式为自身发展补充资金，根据市场贷款利率行情择优选择贷款产品，

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，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发展，对公司日常性经营产生

积极的影响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《浙江吉麻良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江吉麻良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 年 8月 30日 

 


